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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批准成立北美附屬公司

此乃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刊發的自願性公告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會」）已於2014年12月17日批准本公司出資1,000萬加元（約人民幣5,400
萬元1）於加拿大溫哥華設立全資附屬公司保利文化（北美）投資有限公司（暫定名，以下簡
稱「新設北美附屬公司」）。本公司將開始著手準備設立新設附屬公司的有關事務。

新設北美附屬公司，將為本公司建立在北美地區的專業化運作平台，充分利用北美地區
豐富的文化產業資源，為本公司三項主�業務（演出與劇院管理業務、藝術品經�與拍賣
業務及影院投資管理業務）發展提供境外支持，並開拓新的業務領域、創新經�模式。新
設北美附屬公司擬開展以下業務：1）為本公司藝術品業務在北美地區的征集、採購、拍
賣提供支持；2）為保利劇院院線尋求採購及投資海外劇目，並將國內優秀劇目向海外推
廣的機會；及3）為本公司拓展北美地區的電影業務合作提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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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人民幣5.2485元兌換加元1.00元，此乃中國人民銀行於2014年12月16日所公佈之人民幣�率中
間價。



董事會相信，成立新設北美附屬公司，符合本公司國際化的戰略規劃要求，將有利於促
進本公司三項主�業務在海外的延伸發展，拓寬本公司業務範圍。

承董事會命
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副董事長
李南

中國，北京
2014年12月1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南先生及蔣迎春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王林先生及趙
子高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伯謙先生、李曉慧女士及葉偉明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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